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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的故事（七十五）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 何勤华

  第二次复校群英谱：陈鹏生和

张国全

  陈鹏生（1932年- ），福建厦门人，1950年

考入厦门大学法律系。1953年，因全国院系调

整，与其他52位同学一起从厦门大学转入新设

立的华东政法学院。1954年，华东政法学院毕

业后分配到当时的上海检察院研究所。1957年

“反右倾”运动爆发，陈老师因一篇文章被划成

“右倾”分子，去安徽“反思”并进行劳动改造。

1978年改革开放后，陈老师获得平反并回到上

海，到华政法制史教研室任教。

  陈鹏生老师讲课生动，语言丰富，妙语连

珠，不看讲稿，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板书漂亮

潇洒，形体动作也很吸引人。特别是陈老师对

中国古代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制人物的褒贬扬

抑，准确尖锐，让同学们颇受启发，很是过瘾，

每次都满载而归。

  由于陈鹏生老师的课深受学生们欢迎，加

上他对研究生的倾心培养，使他在学生们心目

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在全校师生的拥护下，陈

鹏生老师于1985年8月17日众望所归地进了新

一届华政领导班子，成为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

的副院长。在为全校的教学、科研工作辛勤忙

碌了3年多的时间后，陈老师于1988年9月不再

担任副院长职务。从行政岗位上下来后，陈老

师告诉我，现在终于可以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

情——— 成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希

望我能够协助他完成这个夙愿。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陈老师指导我做了一

些研究会成立前的准备工作，如和日本法律思

维株式会社（东京LEC）进行联络，探讨学术交

流之事。而陈老师则亲自与日本日中经济文化

交流发展基金会，台湾地区的弘儒学会、孔孟

学会、老庄学会以及香港的孔教学院、南怀瑾

国际文教基金会等进行接触，商量合作的具体

事宜。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备工作，经民政部

门批准，“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得以成

立，陈老师出任研究会会长，我出任秘书长。

  1991年6月26日，“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

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在无锡市华东疗

养院召开，日本日中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基金会

提供了会议经费（该会会长三浦一志先生专程

前来参加会议），日本法律史学者鹿儿岛大学

教授石川英昭、日本行政研究所所长青山登志

郎，台湾淡江大学教授、老庄学会会长杨汝舟，

辅仁大学教授王宇清以及30多所高校的法律

史和儒学学者，如张国华、刘新、杨鹤皋、李贵

连、俞荣根、武树臣、刘作翔、杜钢建、马小红等

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贯彻自由、平等、宽松、

和谐以及以学术对话、学术争鸣为宗旨的精

神，凡与会者都可以畅所欲言。年会后出版了

论文集《儒学与法律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此后每次年会后出版一本论文集

就成为本研究会的传统。

  2011年，陈鹏生老师被中国法学会评为

“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当时上海只有他一人

获得这一殊荣。2012年，值陈鹏生老师80岁生

日，陈老师的学生以及友人为陈老师举行了生

日庆典。在庆典上，陈老师发表了热情洋溢、风

趣幽默的即兴演讲，表达了“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表示为华政

的事业，为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务将继续

贡献余热。

  张国全（1933年-2018年），浙江余姚县人。

1954年9月考入华政，1958年7月毕业。正值华政

第一次被撤销、上海社科院建立之时，遂入上

海社科院政治法律研究所工作。1963年华政第

一次复校时，回到华政任教。1972年华政第二

次被撤销时，去了复旦大学工作。1979年华政

第二次复校时，又随其他48名骨干教师一起回

到华政。1985年担任华政法律系副主任，配合

系主任王召棠教授工作。

  1988年9月，张国全老师担任华政副院长，兼

《法学》杂志主编。张国全老师原来是华政法制

史教研室的老师，后来转入刑法教研室任教，主

讲刑法课。在承担华政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

时，张老师还兼任上海市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

事，上海市香港、澳门、台湾法律研究会副总干

事，上海企业家法学家联谊会副会长等职务。参

与编撰和统稿的著作有《刑法概论》《法学基础

教程》《经济犯罪论》《量刑方法研究专论》等。

  张国全老师为人低调，谦和、诚恳、热情，

个人素质极高，品德修养非常好，在华政师生

中有很好的口碑。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不

久法律系就成立了，法制史教研室属于法律系

领导。因此，张国全老师一直是我的领导，这种

关系一直持续到1995年张老师从副院长一职

退下来为止。1991年我担任华政科研处副处

长，1994年担任科研处处长、接张老师的班担

任《法学》杂志主编，而张老师恰恰是分管这些

部门工作的校领导，我们之间接触就更多了。

张老师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及对下属的体

贴、关怀，常常令我感动不已。特以此文祭奠张

国全老师在天之灵。

  （《华政的故事（七十四）》详见《法治日报》

2021年1月5日9版）

□ 法宣

  《金色索玛花》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欧阳奋强执导，徐百慧、尹铸胜、熊睿玲、刘一含主

演的当代农村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该剧以海拔

3000多米的谷克德村为背景，讲述了驻村女书记万月等新时代女扶

贫干部带领彝族村民摆脱贫困、走向乡村振兴的故事。

  剧情简介：

  天地村坐落于大凉山腹地，因地理位置所限，长期处于深度贫

困，是全国脱贫攻坚最艰巨的主阵地之一。2017年，医生万月在州委

副书记陈仪的号召下，经组织考核后到天地村担任第一书记，渴望切

实为一方土地带来改变。初到被漫山索玛花围绕的天地村，万月百般

不适，她一贯逻辑分明、理性的作风，在重人情的村里处处碰钉子，受

制于严酷生存环境和落后文化习俗的羁绊，扶贫工作推进收效甚微。

在村支书阿依的帮助下，两人开拓思路，在碰撞磨合中带领村民开展

了高附加值的种植和养殖项目。陈仪为天地村精准扶贫提出具体思

路，设计改良彝服的阿呷成为搭建妇女灵活居家就业的典范，师范毕

业返乡教学的阿芝承担起控辍保学任务，坚定投身于热爱的教育事

业。陈仪、万月与彝族姑娘们一起，在凉山深处的贫瘠大地上扎根，绽

放成一朵又一朵金色的索玛花。

  内容简介：

  《刑事实务十堂课：刑事审判思路与方法》作者于

同志。本书凝聚审判一线刑事法官的心得经验，从实

务问题出发，结合前沿理论、司法热点与典型实例，对

刑事审判基本思路、审判中心制度改革、刑事证据审

查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裁判文书制作、监察体制改革

下的职务犯罪审判、死刑案件的政策把握和法律适

用、常见争议情节的裁量、刑事指导案例的“参照适

用”等进行了详细阐释，力求把审判原理与细节问题

相融合，将司法实践与前沿理论相贯通，为刑事实务

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提供鲜活素材与权威参考。

  序言：

  本书是作者在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

等处授课课件材料的整理汇编，集结了作者近年来

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感悟、思考。

  一次偶然的机会，作者被邀请到国家法官学院

授课，课后学员反映良好，梁欣教授希望作者能继续

为即将开班的全国法院刑事证据裁判培训班授课。

由此开始，在之后的近3年时间里，应国家法官学院

以及国家检察官学院的邀请并报经领导同意，作者

多次与来自全国法院、检察院系统的同仁进行交流。

  201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讲师团开展第八次赴

西部巡回授课活动，这也是自2006年活动首次开展

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巡回地区扩展至9个省。院政

治部对这项活动很重视，提前向各巡回地区法院下

发通知，要求报送培训需求，然后将各地的需求反馈给讲师团成员准

备。作者有幸被选为讲师团成员，并担任甘青藏巡回授课小组组长。

作者利用这次巡回授课的机会，对大家关注的突出问题逐一进行梳

理，还将此前的一些授课材料、文章重新进行了整理，既立足于实务

也重视从理论层面解读，形成了多份课件。活动结束后，受单位指派，

作者又参加了一些省市法院对辖区刑事法官的培训。

  作者参与的这些授课活动，大多数属于“命题作文”，事先要根据

培训对象的需求来准备。各地情况不一，但是共性问题很多，概括起

来，就是当前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重点、难点与热点。比如，新时期的刑

事审判理念、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刑事证据的审查与

运用、排除非法证据的实务操作、刑事裁判文书的写作、热点刑事案

件的审理、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案件的审判、死刑政策与死刑适

用标准、常见疑难争议情节的裁量、刑事指导案例的参照适用等。由

于授课建立在需求导向基础之上，紧紧围绕具体个案、问题来解读，

注重将审判实务与前沿理论结合、司法原理与细节问题融合，尤其重

视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不仅课堂现场反响较好，其中一些

授课内容经不同媒体传播后，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共鸣。此后作者经常

收到私信或留言，建议将授课材料汇编成册。

  2019年，作者开始对这些课件进行系统化的加工、整理。半年多

的时间、百余个不眠之夜的投入，终见本书成形。做法官如同当医生，

都是一门技术活，最终还是要靠业务说话。所以，经常反思，不断总

结、提高，应是必备的功课。

《金色索玛花》

  图为何勤华（左）、陈鹏生（中）、顾功耘（右）   图为张国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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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曾宪义与中国法学教育的国际化

□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曾宪义老师离开我们十年了，每当看到

中国法学教育取得的成就，学界同仁们自然

就会想起曾老师，感念他为中国法学教育的

发展，特别是为中国法学教育走向世界所作

出的杰出贡献。饮水思源，作为一位长期在

曾老师身边，受到先生提携、帮助的后学，作

为曾经辅佐先生冲锋陷阵，参与过一系列有

影响力的重大国际学术活动的亲身经历者，

追溯上个世纪以来，以曾老师为代表的老一

辈法学教育先贤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往

事，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一

  曾老师是法学教育中国模式的大胆探

索者与积极实践者。他终生致力于法学教育

事业，把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作为自己

毕生的事业，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

产。他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建立了

与世界一流法学院校之间稳定的合作交流

关系，大大提升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国

际化水平。作为杰出法学教育家，曾老师长

期担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深入探索

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方位与时代使命，把法

学教育发展置于国家发展战略框架之中，有

力地提升了法学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

与影响力。在长期担任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

指导委员会主任期间，他团结全国法学教育

界的同仁，领导、组织、策划与参与了法学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决策，中国法学教育的

基本制度与许多改革措施都是在他的任期

内发起、推进和完成的。

  曾老师是中外法学教育交流与合作的

创立者、探索者与开拓者。他致力于让中国

法学教育走向世界，树立中国法学教育的国

际形象，以非凡的学术勇气、自信与智慧，将

中国法学教育推向国际舞台，构建了中外法

学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多样化平台，使法学教

育实现了平等交流与对话的目标，为塑造中

国法学教育的整体形象作出杰出的贡献。特

别是从1998年举办首届“中美法学院院长联

席会议”开始，曾宪义老师带领中国法学教

育界以大手笔将中国法学教育推向世界，改

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法治和法学教育的无

知、傲慢与偏见，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伟

大法学教育家的远见和爱国情怀。

  作为著名的法制史学者，曾老师具有强

烈的历史情结与爱国情怀。他认为，人类法律

文化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财富，法律文化

之间的相互继承和借鉴是法治不断得到进步

和发展的阶梯。曾老师从历史的逻辑与视角

反复强调法学教育走向国际舞台的意义，具

有鲜明的法学教育的历史观与国际观。曾老

师以立足长远的战略眼光、深厚的专业素养

以及沁入人心的人格魅力，开辟了中国法学

教育国际交流的一片新天地，在中国法学教

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通过中外法学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把中

国真实的法学教育故事告诉西方世界，使国

际社会，特别是国际法学教育界充分了解变

革中的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和法学教育成果，

开拓了中国法学教育对外交流的新局面。现

在法学教育界所分享的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

发展成就、法学教育对外交流成果，无不凝聚

着他的心血。曾老师在推动中外法学教育领

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受到了国际法学界的

尊重，先后获得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名誉法

学博士、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等。

二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法学教育有了

飞速发展，形成了规模，并在国际上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毫无疑问，如何将中国法学教

育融合到世界法学教育潮流，一直是当时作

为中国法学界带头人的曾老师所思考的大

事。1990年后，曾老师就把主要精力用在推进

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为了配合香港回归，曾

老师向有关部门汇报，与时任香港城市大学

法学院院长王贵国积极推进在香港设立中

国法硕士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老

师到香港授课，为香港回归以及“一国两制”

的实践，培养优秀的法律人才。这一做法也

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法学

界主要同日本、韩国等开展交流，欧美的合作

伙伴很少。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下，中国法学教

育要进一步开放，必须加强与欧美学界的交

流。为此，曾老师积极支持国家教育部、司法

部推进中美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学术交

流，向美国输送一批优秀的青年骨干教师。同

时，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进一步拓展交流渠道，

使更多的中美学生受益，如创设中国法暑期

项目。目前这一项目已经持续开展了二十余

年，成为架设中美法学教育交流的重要桥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美建立外交

关系，出现了一些官方和半官方的法学教育

交流项目。但是，在学生交流项目上则没有起

色。特别是，很少有美国法科学生来到中国学

习法律。从促进学生交流和增进国际社会对

中国法律的认识目的，曾老师与印第安纳大

学法学院创立了“中国法暑期项目”“中欧法

科生项目”“中欧法官培训项目”等。在推动不

同形式的项目时，曾老师从学生交流的长远

角度，排除各种干扰，勇于承担责任，为学生

的国际交流提供了多样化的机会。

  作为一名法学院院长，曾老师不仅推进

学院的国际交流，而且积极依托人大法学

院，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整体开放。从1998

年召开的首届“中美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

到中欧法学院院长会议、亚洲法学院院长论

坛、中欧法学院院长论坛等全方位的法学教

育交流的格局，都凝聚了曾老师法学教育国

际化的情怀。

三

  上世纪90年代，尽管中国法学教育已经

取得一定的发展，但这一成绩并没有在国际

上得到认可。曾老师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

敏锐的判断力。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进

一步加强法治和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时代

背景下，中国法学教育应该进一步对外开

放，建立全方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关系。

  曾老师的这一想法，也与上世纪末中美

两国推进友好往来的时代背景相契合。因此，

当1997年曾老师应邀赴美国访问时，恰逢美国

方面也希望能够从总体上加强双方的高层次

合作。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硬件条件并

不太好，很多人建议到酒店举办第一届中美

法学院院长论坛。但是，出于让美国法学院院

长们耳闻目睹中国法学教育实景的考虑，曾

老师反复与学校和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努力

改善硬件条件，最终成功地在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举办了这一重要活动。百闻不如一见，

美国法学院院长们的中国一行，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他们对中国法治、中国法学家的印象，

从而促成了双方未来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

  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国际合作的早期，

某位日本著名法学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师提供了访问的机会，但同时，在言语

交谈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傲慢。曾老师坚持立

场，明确向对方表达了作为合作方的不满，

对其阐述了中国教育的基本政策。尽管曾老

师不懂日语，但他严厉的态度使这位日本教

授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宴席上表示歉

意。曾老师也与这位教授一笑泯恩仇。最后，

中国人民大学与这所日本名校的友好关系持

续了相当长的时间。2003年，该校还专门邀请

曾老师访问日本，并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

四

  任何交流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国际

交流与合作更是如此。曾老师早年曾经学习

俄语，并没有机会接触西方主流语言，但他

凭借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敏锐的判断力，

促成了中美、中欧等著名大学之间的重大合

作成果。曾老师能够做到这点，与他待人真

诚坦率，言而有信、真心结交外国朋友的卓

越人格密不可分。

  二十余年以后，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原

院长格鲁夫教授与笔者聊起曾老师时，还念

念不忘当年曾老师送给他的羽绒大衣。那年

冬日，格鲁夫教授从台湾来北京访问，曾老

师见他衣着单薄，就派人到商场为格鲁夫教

授购买了羽绒大衣。已经迁居到佛罗里达的

格鲁夫教授虽然很少用得上这件羽绒大衣，

但却一直放在家中珍藏，并作为他与曾老

师、与人大法学院交往的珍贵物证。

  曾老师对待长期交往的外国老朋友真

诚，对待新来访的外国友人更是细心。中国

法暑期项目设立以后，美方每年都会派带队

老师来访。曾老师都是亲自安排欢迎每一位

带队老师，并坚持到酒店送别。时至今日，一

位带队老师还能够记起曾老师在凌晨四点

亲自到酒店送别的情形。

  曾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相信，中

国法学教育的历史将记载曾老师对法学教

育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与深切的情感。


